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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自贸区法律框架构建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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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习近平主席在２０１４年ＡＰＥＣ北京峰会上倡议“启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这表明中国愿意引

领和推动这项重要工作。面对“一带一路”倡议带动的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以及亚太地区大国之间在

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激烈博弈，亚太自贸区建设何去何从，是考验中国人智慧和能力的议题。如果选

择ＴＰＰ这一路径，等于将构建亚太自贸区的主导权拱手让给别人；如果与ＴＰＰ分道扬镳另辟蹊径，会

分化亚太地区，进而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整体部署。一个务实的选择是以中国目前正在推动的“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为基础，结合中国 韩国自由贸易协定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进而引导亚太自贸区法律制度向ＴＰＰ等国际高标准靠拢，同时采取开放姿态，允许个别ＡＰＥＣ成员

暂时不加入亚太自贸区，也允许非ＡＰＥＣ国家和地区加入亚太自贸区。

关键词　亚太自贸区　ＡＰＥＣ　ＴＰＰ　ＲＣＥＰ

一、ＦＴＡＡＰ构建与中国的担当

２００６年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出的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

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简称“ＦＴＡＡＰ”）倡议在经历了十多年起伏之后，如今走到了发展的十字

路口。一方面，一个不包括中国的“全面且先进的ＴＰＰ”（ＣＰＴＰＰ）法律框架已经形成；〔１〕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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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本文撰写过程中，作者曾得到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研究生何

山同学的帮助。在此，作者深表谢意。本文是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创新论坛“上海自贸区创新研究”以及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重点课题“世界各国对转基因食品的政策和法律规制比较研究”（１４ＡＧＪ００４）、中国法学会课题“亚太自贸区的法

律框架研究”［ＣＬＳ（２０１５）Ｃ６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ＴＰＰ（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５日正式签订。２０１７年１月，美国宣布退出

ＴＰＰ。同年１１月，日本、越南共同宣布，除美国外，其他１１国将签署新的自由贸易协定，新名称为“全面且先进的

ＴＰＰ”（ＣＰＴＰＰ，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为了阅读方便，本文仍沿用“ＴＰＰ”这一名称。



面，一个中国正在积极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也不包括美国。〔２〕ＴＰＰ和

ＲＣＥＰ虽然都脱胎于ＦＴＡＡＰ构想，但属于部分ＡＰＥＣ成员之间的合作，不是亚太自贸区构建的

最佳模式。〔３〕

关于ＦＴＡＡＰ的发展路径，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有人主张“经由ＴＰＰ实现ＦＴＡＡＰ”，认为

ＴＰＰ扩容后可以将亚洲内部的自由贸易安排统合起来。如果中国加入，ＴＰＰ将是通向ＦＴＡＡＰ的

主要路径。〔４〕也有人认为，虽然ＴＰＰ为ＦＴＡＡＰ打下基础，但是ＦＴＡＡＰ应经由ＲＣＥＰ实现，原

因是ＴＰＰ否定了东盟的中心作用，排除了部分东盟成员，中国和印度也不在其中，而ＦＴＡＡＰ不包

括这些成员是没有意义的。〔５〕还有学者提出另一条路径，即通过中美两国正在谈判的ＢＩＴ带动

ＴＰＰ和ＲＣＥＰ迈向ＦＴＡＡＰ。〔６〕上述路径的选择都离不开中美两国的参与。由于美国已经退出

ＴＰＰ，中国在ＲＣＥＰ谈判中的作用和影响将是ＦＴＡＡＰ构建的关键。

ＦＴＡＡＰ发展路径的选择涉及“自由贸易区涵盖领域”“谈判主导权”和“成员范围”这三大

议题。

ＡＰＥＣ《北京纲领》附件一展望的ＦＴＡＡＰ是一个“全面的自贸协定，并在‘１０＋３’、‘１０＋６’、

ＴＰＰ等现有区域贸易安排基础上发展建立”。〔７〕从涵盖领域看，ＴＰＰ和ＲＣＥＰ是ＦＴＡＡＰ的两个

主要参照物，〔８〕因为它们是目前涉及ＡＰＥＣ成员最多的次区域性贸易协定。〔９〕《北京纲领》附件

一进一步指出，“亚太自贸区将建立在亚太经合组织之外，与亚太经合组织自身进程平行推进”。

因此，ＦＴＡＡＰ谈判的推动者和主导者应该是有影响力的ＡＰＥＣ成员，而不是ＡＰＥＣ自身。习近

平在２０１４年ＡＰＥＣ北京峰会上倡议“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这表明中国愿意承担这份责任。〔１０〕

《北京纲领》附件一明确，在建设亚太自贸区过程中，ＡＰＥＣ应保持“非约束性”和“自愿原则”。

ＡＰＥＣ将鼓励各成员采取更多单边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改革举措，继续发挥亚太自贸区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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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８月，在东盟１０＋６（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经济部长会议上，各方原则上同

意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简称“ＲＣＥＰ”），并计划于

２０１５年结束谈判。后因种种原因，ＲＣＥＰ谈判并未如期结束。东盟１０＋６合作机制是在原先的１０＋３（中国、日本、

韩国）机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参见唐国强、王震宇：《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变、路径及展望》，载《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ＪｅｆｆｒｅｙＳｃｈｏｔｔ，“ＲｏａｄｍａｐｆｏｒｔｈｅＦＴＡＡＰ：ＴａｋｅｔｈｅＴＰＰＴｕｒｎｐｉｋ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ｔＡＰＥＣＪＡＰＡＮ

２０１０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ｂｙ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ｏｋｙ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９，２００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ｉｉｅ．ｃｏｍ／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ｐｅｒｓ／ｓｃｈｏｔｔ１２０９ｐｐｔ．ｐｄｆ，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６ ０４ １７）。

ＭａｓａｈｉｒｏＫａｗａｉａｎｄＧａｎｅｓｈａｎ Ｗｉｇｎａｒａｊａ，“Ａｓｉａｎ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ｅｎｄｓ，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２２（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１）．

参见ＰｅｔｅｒＰｅｔｒｉ在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发展和未来方向”国际研讨

会上的发言，“ＴｈｅＮｅｗ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ｏｆ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

参见ＡＰＥＣ第２２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北京纲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附件一，载《人民

日报》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２日，第３版。

有学者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角度指出，ＦＴＡＡＰ比ＴＰＰ和ＲＣＥＰ更具优越性，因为ＴＰＰ成员有限，且实

施严格的原产地规则，东亚地区业已形成的生产网络和价值链将被严重割裂；ＲＣＥＰ与东亚生产网络基本吻合，但

由于不包含太平洋东岸经济体，对价值链也具有一定的割裂作用。ＦＴＡＡＰ能够打通亚太地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

阻塞点，深化全球价值链整合。参见唐国强、王震宇：《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与优先任务》，载《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目前，ＡＰＥＣ成员中既没有加入ＴＰＰ，也没有参加ＲＣＥＰ的有中国香港、巴布亚新几内亚、俄罗斯、中国

台湾。

参见习近平在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９日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谋求持久发

展、共筑亚太梦想》，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０日，第２版。



作用，为构建ＦＴＡＡＰ提供智力支持。从成员范围看，ＴＰＰ成员目前均为ＡＰＥＣ成员，ＲＣＥＰ中的

印度和老挝、缅甸、柬埔寨不是ＡＰＥＣ成员，未来ＴＰＰ吸收的拉美国家也有可能不是ＡＰＥＣ成

员。〔１１〕因此，ＦＴＡＡＰ成员有可能不完全是ＡＰＥＣ成员。这就会产生“要么ＡＰＥＣ扩容以适应

ＦＴＡＡＰ”“要么ＦＴＡＡＰ独立于ＡＰＥＣ”这样的问题。有学者认为，ＡＰＥＣ若再不考虑扩大成员范

围，则有可能制约ＦＴＡＡＰ的谈判进展。〔１２〕但是笔者认为，作为一种现实的做法，ＦＴＡＡＰ在谈判

之初，不需要所有ＡＰＥＣ成员参与，可以采取“ＡＰＥＣ－Ｘ＋Ｙ”的方式，即ＡＰＥＣ暂时不考虑扩容问

题，ＦＴＡＡＰ谈判可以缺少若干ＡＰＥＣ成员（ＡＰＥＣ－Ｘ），同时也可以吸收部分非ＡＰＥＣ国家和地

区参加（ＡＰＥＣ＋Ｙ）。这样，不仅可以绕开ＴＰＰ和ＲＣＥＰ本身诸多纠结，也可以给ＦＴＡＡＰ谈判提

供充分的自由空间。

基于上述构想，中国应该制定一个ＦＴＡＡＰ总体框架，对其目标、原则、标准和内容做出明确

界定。在遵守ＧＡＴＴ第２４条基础上，目标和原则应体现亚太自贸区建设特点，并与ＡＰＥＣ宗旨

保持一致。ＦＴＡＡＰ涵盖领域的确定需要有一定的量化指标，这可以比较ＡＰＥＣ成员之间已经签

订的各类自由贸易协定，但是总体水平要比ＴＰＰ低一些。一些发展中国家成员敏感的议题是否需

要纳入ＦＴＡＡＰ，这也是一个有待权衡的问题。ＦＴＡＡＰ建设应设定一个５到１０年的时间表和线

路图，具体可划分为两到三个阶段，既要考虑到２０２０年力争实现茂物目标，〔１３〕又要在茂物目标到

期后，继续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整体向更高水平推进。〔１４〕

二、ＦＴＡＡＰ构建基础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亚太地区已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在整个世界经济处于低迷的情况下，

亚太地区不少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仍较为强劲。然而，随着区域内各国间贸易的持续增长，双边自由贸

易协定在促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方面的边际效益却在不断下降。为了进一步扩大自由贸易的红

利，各国均显示出推动亚太地区经济整合的意愿，构建ＦＴＡＡＰ也上升为各国重要的贸易、经济甚至外交

战略。〔１５〕这一构想自２００６年ＡＰＥＣ河内会议首次提出，在经历了２０１０年ＡＰＥＣ横滨会议从“理

想愿景”变为“具体愿景”之后，〔１６〕终于在２０１４年的ＡＰＥＣ北京会议从“愿景”变为“行动”。

截至２０１８年５月，ＡＰＥＣ成员之间业已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共５１份，其中中国与别的ＡＰＥＣ

成员签订的有８份，包括中国 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中国 智利自由贸易协定、中国 新西兰自由

贸易协定、中国 韩国自由贸易协定、中国 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中国 秘鲁自由贸易协定、中国 东

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其余的自由贸易协定是在澳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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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ＴＰＰ第３０．４条规定，协定向ＡＰＥＣ成员以及各缔约方同意的其他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开放。

ＪｅｆｆｒｅｙＳｃｈｏｔｔ，“ＡｎＡＰＥＣＡｃｔｉｏｎＡｇｅｎｄａ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在ＡＰＥＣ２０１４研讨会上的发言，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

茂物目标（ＢｏｇｏｒＧｏａｌｓ）是在１９９４年印尼茂物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提出的，到２０２０年，ＡＰＥＣ所

有成员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参见唐国强、王震宇：《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变、路径及展望》，载《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参见刘阿明：《亚太自由贸易区构建路径的比较分析———兼论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

坛》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ｔｏＦＴＡＡＰ”，犃犘犈犆２０１０犔犲犪犱犲狉狊犇犲犮犾犪狉犪狋犻狅狀，Ｙｏｋｏｈａｍａ，Ｊａｐａｎ，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４，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ｐｅｃ．ｏｒｇ／Ｍｅｅｔ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０／２０１０＿ａｅｌｍ／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ｔｏｆｔａａｐ．ａｓｐｘ，最后访问

时间２０１６ ０４ ２３）．



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智利、文莱、日本、加拿大、秘鲁、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越南、中国

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美国、中国台湾等ＡＰＥＣ成员之间签订的。〔１７〕

除了俄罗斯，ＡＰＥＣ每个成员平均签订两个以上双边或多边自贸协定。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前不

久达成的、涉及更多成员的ＴＰＰ以及正在商谈的ＲＣＥＰ这样的“跨区域合作”协定。这种碎片化的区

域合作方式不仅分散本区域的凝聚力，牵制ＡＰＥＣ向更深层次融合，同时还会使亚太各国企业面临烦

琐复杂的原产地规则认知，增加企业的贸易成本和监管成本。〔１８〕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制度化水平

越高，应对国家事后机会主义行为的能力就越强，国家之间治理成本就越低。在制度化水平较高

的情况下，国家为了使自身付出的主权成本能够获得最大利益回报，在达成契约之前往往会付出

大量信息搜集、决策制定和讨价还价的成本，从而使缔约成本随着制度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加。〔１９〕

图１显示，原产地规则是绝大多数ＡＰＥＣ成员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涉及的内容，因为原产地

标志决定进口商品的来源和待遇。根据世贸组织网站公布的数据，ＡＰＥＣ成员的原产地规则多达

４６套，平均每个国家和地区两套以上，其中美国有１０套，加拿大有５套，澳大利亚８套，新西兰、智

利和日本各１套，东盟有６套，韩国有６套，中国台湾和墨西哥各２套，中国有４套。〔２０〕这些规则

内容千差万别，有些是区域集团成员之间互惠性的，有的是针对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还

有一些是关于汽车、纺织品、农产品等特殊产品的例外处理。〔２１〕

理查德·鲍德温在其２００６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在多哈回合受阻的情况下，“意大利碗面现

象”（Ｂｈａｇｗａｔｉ，１９９５）是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垫脚石”。这一听似荒唐的结论其实是建立在符合逻

辑的分析之上，因为垂直分工或生产的“碎片化”将会改变因“意大利碗面现象”造成的效率损失格

局，进而改变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受益方格局，推动原产地规则的统一，从而促进多边贸易自由化

的实现。〔２２〕除原产地规则外，海关程序和争端解决也是各成员关心的议题，各有４０份协定对此

做了规定。前者涉及区域合作带来的好处是否能够得到落实，后者反映了ＡＰＥＣ成员在亚太经和

组织缺乏争端解决机制的情况下，只能自谋出路，寻找双边解决机制。

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２日，《贸易便利化协定》（ＴＦＡ）正式生效。截至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０９个世贸组织成

员正式批准加入ＴＦＡ，其中包括ＡＰＥＣ成员的中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澳大利亚、文莱、日本、

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越南、韩国、泰国、美国、俄罗斯。此外，ＲＣＥＰ成员的柬埔寨、印度、老

挝、缅甸也批准加入ＴＦＡ。〔２３〕目前，过半数的ＡＰＥＣ成员和ＴＰＰ成员以及绝大多数的ＲＣＥＰ成

员都已接受ＴＦＡ、ＦＴＡＡＰ的海关程序规则完全可以与ＴＦＡ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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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犃犘犈犆成员之间业已达成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各类条款统计 〔２４〕

　　在ＡＰＥＣ成员之间达成的５１份自由贸易协定中，过半数协定涉及的内容还有投资（３９）、跨境

服务贸易（３９）、政府采购（３０）、技术性贸易壁垒（３０）、知识产权（３０）、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３０）、竞

争政策（２９）。这些领域要么ＷＴＯ规则没有涉及，要么原有的规则不明确或标准过低。由于人们

对这些领域的关注度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大，它们将是ＦＴＡＡＰ制度构建的重点内容。与此相

对应的是农业（２）、技术合作（２）、商业人士流动（３）、无纸化贸易（３）、反补贴措施（３）、反倾销措施

（４）、纺织品与服装（４）、能源和矿产资源（４）、自由贸易区（４）、经济合作（５）、保障措施（５）。之所以

只有少数几个协定关注这些领域，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要么是国际贸易中“难啃的骨头”（如农

业），多边贸易体制无法解决，区域贸易体制也未必能够解决；要么是ＷＴＯ规则已经规定得很完善

了，无须区域性协定进一步明确（如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

图１中间的近三分之一领域则呈现“分化”局面，这反映部分ＡＰＥＣ成员对此特别热衷或具有

较明显优势（如劳工、环境、金融、电信），而另一部分成员则坚决反对或明显处于劣势。这些领域

也是ＦＴＡＡＰ制度构建中的难点，需要在双边和其他多边场合先进行合作，等条件成熟时再一并

吸收到ＦＴＡＡＰ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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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本图数据来源于ＡＰＥＣ成员政府网站公布的已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三、ＲＣＥＰ—ＴＰＰ背景下的ＦＴＡＡＰ构建嵌入模式

无论是ＡＰＥＣ这样有着广泛成员身份的包容性合作机制，还是拥有良好实践记录的东盟

“１０＋３”合作模式，它们都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承担起构建ＦＴＡＡＰ的重任。ＡＰＥＣ由于其“非约束

力”特点无法推动许多敏感领域制度的构建；“１０＋３”模式尽管有良好的合作基础，但是以东盟十

个小国为“主轴”，无法影响整个亚太地区。ＴＰＰ虽然体现了当今国际贸易与投资的高标准规则，

但是由于其内在的政治和战略意义，它的包容性令人质疑，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决定退出ＴＰＰ之后，

该协定的影响力大不如以前。相比较而言，ＲＣＥＰ不仅与ＴＰＰ一样有着地区范围内的经济整合愿

景，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立足于现实的地区架构，较少具有排外性。这有助于弥合亚洲国家内部

协定与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之间的差异，因而可以成为构建ＦＴＡＡＰ的嵌入模式。

ＲＣＥＰ概念最早是在２０１１年第１９届东盟首脑会议上提出的，旨在寻求以东盟为主导的“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进一步整合东亚区域ＦＴＡ网络，并试图在中国支持的“１０＋３”与日本支持的

“１０＋６”两种合作模式中寻求平衡。２０１２年，东盟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六

国共同完成《ＲＣＥＰ谈判指导原则和目标》的起草与制定。〔２５〕ＲＣＥＰ谈判涵盖的领域包括货物和

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以及争端解决，自由化程度高于目前东盟“１０＋６”合作模式。这种

伙伴关系通过联结亚洲区域内外的主要贸易国家，减少了目前多数ＡＰＥＣ成员面临的自由贸易协

定效率低下的问题，符合亚太地区国家加大贸易自由化的实际诉求。〔２６〕具体而言，ＲＣＥＰ作为构

建ＦＴＡＡＰ的起点有以下这些现实基础：

第一，ＲＣＥＰ在现有的区域贸易安排基础上扩大了涵盖范围、改进了规则质量，提高了规则的

使用效率，从而显著提升了东盟国家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自由贸易深度与广度。目前，在亚洲地

区存在五个“东盟＋１”自贸协定以及２３个双边ＦＴＡ协定。这些亚洲内部协定在条款规定（如原

产地原则）上有很大差异，涵盖的经济活动领域也不尽相同。ＲＣＥＰ的目标就是要集合贸易安排的

共性，作为谈判新的、更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

第二，ＲＣＥＰ注重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强调以灵活或各方同意的方式，有区别地、渐进地实

现更高层次的贸易开放。ＲＣＥＰ考虑到参与成员国之间的发展差异现状，给予较低水平发展中国

家适当形式的弹性空间，导入特殊及优惠待遇条款。《ＲＣＥＰ谈判指导原则和目标》承认参与国家

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发展水平，明确指出“ＲＣＥＰ将包含一些适当的灵活形式，包括为最不发达的

东盟成员国提供特殊和差别待遇，并为之附加额外的灵活性”。例如，ＲＣＥＰ对于所有１６个国家有

一个共同的关税削减清单，同时还有一个为低度发展的东盟国家所特制的减税清单，强调对于东

盟国家中最不发达的成员有额外的灵活性。这与ＴＰＰ的一视同仁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三，ＲＣＥＰ强调继续保持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东盟对其在亚洲地区机制构

建中的核心地位相当珍视，而地区合作现状也已经形成了以东盟为“轴心”，向外辐射的经济机制

的“轴辐”安排。自建立之初，东盟就提出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原则，旨在通过一种团结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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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来规划东盟的地区作用。但是，无论是ＡＰＥＣ还是ＴＰＰ都没有全部包括东盟十国，当然也不可

能以东盟这样一个地区机构作为其核心开展工作。ＲＣＥＰ缓解了东盟国家在推动地区整合过程中

的挫折感，同时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给予同样尊重和灵活对待，从而保证了东盟作为一个地

区机制的重要性。〔２７〕

第四，ＲＣＥＰ的开放性不仅拓宽了其未来发展和成长的空间，而且避免了区域间贸易集团之间

的对立。ＲＣＥＰ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理念，兼顾共享的地理范围和共同的区域利益。根据

《ＲＣＥＰ谈判指导原则和目标》，ＲＣＥＰ在其后续阶段仍然对东盟的自贸区伙伴保持开放。这种开

放性为所有与本地区有着重要贸易关系的伙伴后续加入留有操作空间，减少了政策阻力。这种开

放性不仅为其未来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ＴＰＰ的主要成员日本也无法明确表态反对或阻挠

ＲＣＥＰ，因为ＲＣＥＰ与ＴＰＰ不一定是彼此竞争的，而是有可能相互补充的。

如果说ＲＣＥＰ是构建ＦＴＡＡＰ的起点，那么我们可以将“向ＴＰＰ等制度靠拢”视为ＦＴＡＡＰ的

终极目标。ＲＣＥＰ和ＴＰＰ之所以成为两个主要参照对象，是因为前者代表亚太地区最广泛利益，

后者代表当今世界贸易与投资最高标准。ＲＣＥＰ成员的人口和经济总量超出世界上任何一个自由

贸易区，而ＴＰＰ则突破了ＷＴＯ的许多规则。未来的ＦＴＡＡＰ不仅要促进亚太地区的自身利益，

还要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呼应，共同引领世界新经济秩序的构建。因此，如何在ＲＣＥＰ和ＴＰＰ两

者之间取得平衡，这是ＦＴＡＡＰ成败的关键。

图２　犉犜犃犃犘理想的“全家福”〔２８〕

如图２所示，ＲＣＥＰ成员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澳大利亚、文莱、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

坡、越南，它们既是ＡＰＥＣ成员，也是ＴＰＰ成员；第二类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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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ｎｉｅｌＷｕａｎｄＭａｒｃＭｅａｌｙ，“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Ｖｉｓｉｏｎｓ：ＡＳＥＡＮ — ＲＣＥＰ，ＴＰＰ，ＦＴＡＡＰ”，

犘犪犮犖犲狋，Ｎｏ．４０，ＰａｃｉｆｉｃＦｏｒｕｍＣＳＩＳ，Ｊｕｎｅ２６，２０１２．

图２的部分灵感来自ＰｅｔｅｒＡ．ＰｅｔｒｉａｎｄＡｌｉ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ｅｅｍ，“ＣａｎＲＣＥＰａｎｄｔｈｅＴＰＰｂｅ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ｔｏ

ＦＴＡＡＰ？”Ｃｈａｐｔｅｒ２，犛狋犪狋犲狅犳狋犺犲犚犲犵犻狅狀，２０１４，Ｐａｃｉｆ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４。



国，它们是ＡＰＥＣ成员，但不是ＴＰＰ成员；第三类包括柬埔寨、印度、老挝和缅甸，它们既不是

ＡＰＥＣ成员，也不是ＴＰＰ成员。除了印度之外，柬埔寨、老挝和缅甸这三个东盟成员都是最不发达

国家，而印度的地缘政治中心一直是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与亚太地区合作没有多少基础。它们

是ＦＴＡＡＰ构建中有可能“拖后腿”的国家。

ＲＣＥＰ以外的ＡＰＥＣ成员也分两类：一类是加拿大、智利、墨西哥、秘鲁这样的ＴＰＰ成员，另

一类是美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国香港、俄罗斯、中国台湾这样的非ＴＰＰ成员。这两类国家和地

区加入ＦＴＡＡＰ的障碍较小。俄罗斯是唯一一个没有与别的成员签订过自由贸易协定的ＡＰＥＣ

成员，在ＦＴＡＡＰ构建初期可以暂时不考虑这个国家。中美ＢＩＴ谈判自２００８年开始，已经历二十

六轮。目前，这一谈判正纳入中国整个对外开放战略，完全可以与ＦＴＡＡＰ构建融为一体。香港

和台湾已经分别与大陆签署了ＣＥＰＡ和ＥＣＦＡ。此外，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澳大利亚、我国香港地

区与新西兰、我国台湾地区与新西兰和新加坡都分别缔结过自由贸易协定，加入ＦＴＡＡＰ的条件

基本具备。另外四个ＴＰＰ成员（加拿大、智利、墨西哥、秘鲁）加入ＦＴＡＡＰ不需要做出新的承诺，

因为ＦＴＡＡＰ的终极目标是“向ＴＰＰ靠拢”。

由此，ＦＴＡＡＰ构建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进一步凝聚ＲＣＥＰ成员的合力。由于是起步

阶段，特别是考虑到部分成员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如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和进一步合作的政治

意愿不一定强烈（如印度），这一阶段的方案不宜操之过急，应该以各自在世贸组织做出的承诺为

基础。首先要实现的目标是降低进口关税。目前，柬埔寨的平均进口关税是５．８％（其中农产品是

１４．９％，非农产品是４．２％）、印度的平均进口关税是１３．５％（其中农产品是３３．４％，非农产品是

１０．２％）、老挝的平均进口关税是１０％（其中农产品是２０．１％，非农产品是８．３％）、缅甸的平均进口

关税是５．６％（其中农产品是８．６％，非农产品是５．１％）。ＲＣＥＰ其余的１２个ＡＰＥＣ成员的平均关

税是６．１３％（其中农产品是１３．３６％，非农产品是４．９２％）。〔２９〕与之相对应，ＴＰＰ成员的平均关税

４．９１％（其中农产品是７．８９％，非农产品是３．６９５％）。〔３０〕单纯的关税减让谈判要比全面实现贸易

自由化容易一些，因为前者一般只涉及货物贸易，通过对话和政府换文即可实现；后者还包括服务

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需要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落实。

第二阶段以ＲＣＥＰ成员已经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形成ＲＣＥＰ自由贸易区的法律框

架。在这方面，中国已经与ＲＣＥＰ成员的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分别签订了自由贸易协

定。中国与这４个国家的ＧＤＰ总量占ＲＣＥＰ１６个成员的６０．８％。如果中日两国能够达成自由贸

易协定，那么，ＲＣＥＰ法律框架的形成便指日可待，因为上述５国加上日本的ＧＤＰ总和占ＲＣＥＰ

１６个成员的８１．３％。〔３１〕换言之，即使其他个别ＲＣＥＰ成员不愿加入，也不会影响ＦＴＡＡＰ的建设

进程。通过这样一张自由贸易区网络，ＲＣＥＰ成员的绝大部分贸易可以享受比在多边贸易体制下

更加优惠的待遇。

第三阶段则是ＲＣＥＰ向ＴＰＰ等制度靠拢阶段，也是ＦＴＡＡＰ的最终形成阶段。由于４个没有

加入ＲＣＥＰ的ＴＰＰ成员中的智利和秘鲁已经与中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墨西哥早已经

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ＮＡＦＴＡ）实现了区域贸易自由化。因此，中国这一阶段的重点是与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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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除去其中７个ＴＰＰ成员，其余的５个ＲＣＥＰ成员平均进口关税是９．５４％（其中农产品是２３．３２％，

非农产品是７．２２％）。中国的平均关税是９．６％（其中农产品是１５．２％，非农产品是８．６％）。

参见世贸组织网站：Ｔａｒｉｆ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ｈｅｗｔｏ＿ｅ／ｗｈａｔｉｓ＿ｅ／ｔｉｆ＿ｅ／

ｏｒｇ６＿ｅ．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０４ ２３）。

中国的ＧＤＰ总量占１６个ＲＣＥＰ成员的４６％。上述数据参见世贸组织网站：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ｒｅｓ＿ｅ／ｂｏｏｋｓｐ＿ｅ／ｔｒａｄ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１５＿ｅ．ｐｄｆ，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０４ ２２）。



大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３２〕以此来推动中美两国尽早达成ＢＩＴ协定，并最终实现中国与北美三

国的贸易自由化。

上述三个阶段环环紧扣，前一个阶段决定后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重点是吸引印度进一步

融合到ＲＣＥＰ之中，因为印度不仅是四个非ＡＰＥＣ成员中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人口大国。目前，

中国和印度同为“金砖国家”，两国关系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３３〕以经济利益消弭政治分歧，这

是中印两国的务实选择。据媒体报道，奥巴马２０１５年访问印度时宣布美国对印度投资４０亿美元，

这只是习近平主席２０１４年访问印度时宣布中国对印度投资的五分之一。〔３４〕中国在印度对外关

系中的地位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个阶段的重点是中日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结，因为这不仅是“１０＋３”和“１０＋６”实质性合作

的法律保障，也是ＲＣＥＰ能否顺利向ＴＰＰ等制度靠拢的关键，其原因有二：第一，“１０＋６”框架中

的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东盟都已经与中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或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印度也会经过第一阶段的努力，与中国建立某种实质性联系，〔３５〕唯独日本尚未与中国签订过任何

这方面的协定。第二，如图２所示，日本不仅是ＲＣＥＰ的重要成员，也是ＴＰＰ的重要成员。中日之

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既可以提升中国自身的开放水平，为构建亚太自贸区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

也将有力推动ＲＣＥＰ向ＴＰＰ等制度靠拢。倘若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能够与美国完成ＢＩＴ谈判，并

与加拿大这样的ＮＡＦＴＡ成员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将有力推动ＦＴＡＡＰ的建成。

四、ＦＴＡＡＰ与ＴＰＰ：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

如果说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是ＦＴＡＡＰ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果，那么ＦＴＡＡＰ与ＴＰＰ等制度

的高度融合则是亚太自贸区战略实现的标志。要完成这种融合，路径有三条：第一，中国直接加入

ＴＰＰ，以此作为构建亚太自贸区的基础；第二，中国与美国通过ＢＩＴ谈判带动两国的ＦＴＡ谈判，进

而推动ＦＴＡＡＰ标准向ＴＰＰ靠拢；第三，中国与日本、加拿大这样的尚未与中国达成ＦＴＡ的ＴＰＰ

成员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以此来带动亚太自贸区规则的制定。

上述第一条路径与中国实施亚太自贸区战略的初衷相违背，因为中国选择暂时不加入ＴＰＰ，

不仅仅因为ＴＰＰ有些标准不适合中国国情，也有引领重构国际经济与贸易规则之意。况且，ＴＰＰ

协定最终能发挥多大影响还是一个未知数。第二条路径的难点在于中美之间能否达成ＦＴＡ。中

美两国围绕双边投资协定已经历八轮谈判，特别是自２０１３年起，中国政府率先在上海自贸区试行

“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为中美ＢＩＴ谈判铺平了道路。然而，ＢＩＴ协定只涉及投资领域，与

未来的ＦＴＡＡＰ制度并不完全吻合。在中美两国正式缔结ＢＩＴ之前开启贸易谈判，这是一个不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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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３日，李克强在蒙特利尔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共同出席第六届中加经贸合作论坛并发表致

辞时表示，两国总理就进一步提升双边贸易规模达成共识，同意尽早启动中加自贸区可行性研究。参见吴乐珺、吴

云：《李克强与特鲁多总理共同出席第六届中加经贸合作论坛并致辞》，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５日，第１版。

李克强总理在会见来华出席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十九次会晤的印方特别代表时指出：“中印作为两

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对世界是鼓舞，对亚洲是带动。”参见赵明昊：《李克强会见中印边界

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２日，第１版。

ＳｅｅＣＨＥＮＤｉｎｇｄｉｎｇ，“ＷｈｙＣｈｉｎａＤｏｅｓｎｔＳｅｅＩｎｄｉａＡｓａＴｈｒｅａｔ”，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２０１５．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８日，习近平主席在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时提出，加快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建设。参见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８日中国新闻网，张朔：《习近平：加快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４０９１８／１８３９２０３４５０３４．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６ １０ １７）。



实际的设想。相对而言，第三条路径较为切实可行。中国即使没有加入ＴＰＰ，但是通过与众多

ＴＰＰ成员签订ＦＴＡ，市场准入标准已接近ＴＰＰ规则。因此，ＦＴＡＡＰ在推动亚太地区自由贸易方

面，与ＴＰＰ并不是分道扬镳，而是殊途同归。

目前，亚太地区的ＦＴＡ格局可谓错综复杂，既有“１０＋６”合作框架和ＴＰＰ等区域贸易协定，

又有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协定对中国的经济效应，国内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取得

的成果也为当前中国政府开展各项ＦＴＡ谈判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政策建议。但是值得注意的

是，亚太地区各类ＦＴＡ相互交错，不同方案的推进难免受到其他方案的影响。同样，在区域自由

贸易协定叠加的情形下，它们对中国或其他ＦＴＡ成员经济的影响也显著区别于各个单一协定所

造成的独立影响。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鲜见完整的著述。

作为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代表，ＴＰＰ已经正式签署，其成员新西兰、澳大利亚等既属于谈判

中的ＲＣＥＰ框架合作对象，也与中国缔结了双边ＦＴＡ。ＴＰＰ生效后，在与上述多边或双边ＦＴＡ

的共同作用下，会对中国的宏观经济产生一定影响。因此，针对该领域展开研究，这对中国倡导构

建亚太自贸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对比研究单个区域贸易协定与ＴＰＰ和区域贸

易协定重叠作用下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差异，为中国应对ＴＰＰ冲击，更好地实施亚太自贸区战

略提供政策建议。

１．基本假定

参照Ｈｅｒｔｅｌ的著述，〔３６〕按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搭建多国多部门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我们

假定整个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生产者和消费者均为理性个体，生产函数使用固定替代弹性函

数，消费函数使用固定差异弹性函数，政府支出对各国最终产品的需求份额固定。在这样的假设

下，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会促使成员国之间相互取消关税壁垒，从而导致ＦＴＡ内部之间以及

ＦＴＡ内部与区域外国家的贸易流量发生变化。贸易流量的变动会引起关联产业的产出变动，而产

出变动的直接后果是各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当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各国的经济均衡状态发生

改变时，它们对其福利效应、贸易效应以及宏观经济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３７〕为了计算方便，笔

者把中国和与之签订ＦＴＡ的ＴＰＰ成员国整体假设为一个区域ＦＴＡ（８ＦＴＡｓ），成员之间相互减免

关税，各国关税数据来自ＷＴＯ关税数据库。〔３８〕

虽然ＴＰＰ协定已经正式签署，但其后的贸易自由化还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全实现。这里需要

说明的是，标准的ＧＴＡＰ模型是比较静态模型，难以适应复杂的贸易政策变化，应利用历史模拟、

基准水平模拟以及政策模拟等方法对标准模型进行修正，但是限于文章的篇幅，笔者仍然采用比

较静态模型的分析方法。

２．模拟方案

本文的模拟方案主要分两步：第一步研究中国已经签订的８份自由贸易协定（８ＦＴＡｓ）与ＴＰＰ

各自在独立情况下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在ＧＴＡＰ的数据库中，笔者主要参考ＧＤＰ变动、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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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ｏｍａｓＷ．Ｈｅｒｔｅｌ，犌犾狅犫犪犾犜狉犪犱犲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犝狊犻狀犵狋犺犲犌犜犃犘犕狅犱犲犾（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本文采用的软件为ＧＴＡＰ贸易分析工具，数据均来源于ＧＴＡＰＡｇ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该数据库包括１２９个国

家和地区的数据，以２００７年为基期。本文涉及的国家包括中国、美国、日本以及与中国签订ＦＴＡ的ＴＴＰ成员国

澳大利亚、智利、秘鲁、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ｔａｐ．ａｇｅｃｏｎ．ｐｕｒｄｕｅ．ｅｄｕ／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ｖ８／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６ １０ ２０）。

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ｔｏｐ＿ｅ／ｔａｒｉｆｆｓ＿ｅ／ｔａｒｉｆｆ＿ｄａｔａ＿ｅ．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６ １０ ２０）。



额变动、出口额变动、贸易条件、福利变动５项指标考察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３９〕第二步研究

８ＦＴＡｓ与ＴＰＰ在共同作用下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参考指标同第一步。目前，中韩ＦＴＡ已经

建立，中日韩自贸区的构建也已经提上日程。日本作为ＴＰＰ的重要成员，中日之间若能达成ＦＴＡ

协定，对双方的宏观经济将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在第一步和第二步中分别再加入９ＦＴＡｓ

的冲击测试（即假定日本与中国成功缔结ＦＴＡ，则先前假设的８ＦＴＡｓ变为９ＦＴＡｓ），以考察中日

实现自由贸易前后对各国的宏观经济冲击差异，具体模拟方案见图３。

受篇幅限制，并考虑到研究结果的针对性，本文仅仅考察中、美、日三国的宏观经济冲击结果。

图３　模拟方案示意图

３．模拟结果及分析

表１　不同犉犜犃方案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

ＦＴＡ方案

指　标　　　　　　　　

单一协定场景 ＴＰＰ叠加场景

８ＦＴＡｓ ９ＦＴＡｓ ＴＰＰ ８ＦＴＡｓ ９ＦＴＡｓ

ＧＤＰ变动（％） 　０．６５ 　０．７３ －０．１６ 　０．５７ 　０．６３

进口额变动（％） ６．７４ ７．４９ －０．５５ ６．２８ ６．８３

出口额变动（％） ５．２９ ６．１６ －０．３４ ４．９３ ５．８１

贸易条件（％） －０．１８ －０．２７ －０．２４ －０．３３ －０．３４

福利变动（亿美元） ９１．７２ １０６．５４ －４３．４９ ４７．８４ ５３．３７

　　根据表１的模拟结果，在单一协定场景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首先，中国目前与部分ＴＰＰ成员国缔结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显著促进中国国民经济增长和

贸易增长的同时，也提高了国家的整体福利水平。虽然中国的贸易条件在签订ＦＴＡ以后出现轻

微恶化，但是这一损失可以由经济增长和福利提高所带来的正向效应所弥补。在８ＦＴＡｓ条件下，

中国经济增长６．５％，福利收入增加９１．７２亿美元，这说明我国当前积极与亚太国家缔结ＦＴＡ的策

略顺应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其次，如果日本与中国缔结ＦＴＡ，最终形成９ＦＴＡｓ，中国的贸易条件会进一步恶化。这可能

是因为随着自贸区的成员数量增多，中国单位出口商品的价格相对进口商品的价格会进一步下

降。但是对中国而言，总体上还是利大于弊，国民生产总值仍保持增长，而且相比日本加入前还提

高了０．０８个百分点，福利收入也较之日本加入前增加了１４．８２亿美元。因此，中国应该坚持中日

韩自贸区谈判，争取尽早与日本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最后，研究表明，ＴＰＰ协定的实现将给中国宏观经济带来明显冲击，ＧＤＰ将下降０．１６％，经济

出现一些衰退，进出口额均有所下降，国际贸易呈现萎缩态势。相应地，福利收入也出现负增长，

将减少４３．４９亿美元，说明ＴＰＰ给中国带来贸易转移的消极影响。这主要由三方面原因造成：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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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本文采用Ｈｉｃｋｅｓ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来计算福利变化，福利变化的单位设定为亿美元。



一，ＴＰＰ成员国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性和互补性强，为贸易转移提供了先决条件；第二，ＴＰＰ成员

间相互减免关税提高了中国的出口成本，减弱了中国的贸易竞争力；第三，ＴＰＰ中的新兴经济体

（如越南、马来西亚）与中国的竞争优势基本趋同，且人口红利较高，进一步加剧了在ＴＰＰ成员中的

贸易替代效应。

在ＴＰＰ叠加场景下，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在８ＦＴＡｓ，还是在９ＦＴＡｓ情形下，中国经济和贸

易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压制，贸易条件恶化加剧。但总的来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福

利水平仍然保持增长，进出口贸易额也保持稳步发展。这表明中国与ＴＰＰ成员国缔结的ＦＴＡ

能有效抵消ＴＴＰ生效带来的不利影响，ＴＰＰ会恶化中国贸易环境的压力远没有想象得那么严

重。另外，当日本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加入中国的ＦＴＡ网络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福利

水平会有明显改善，这说明与中国签订ＦＴＡ的ＴＰＰ成员越多，ＴＰＰ对中国造成的贸易转移效

应越小。

表２　不同犉犜犃方案对日本宏观经济的冲击

ＦＴＡ方案

指　标　　　　　　　　

单一协定场景 ＴＰＰ叠加场景

８ＦＴＡｓ ９ＦＴＡｓ ＴＰＰ ８ＦＴＡｓ ９ＦＴＡｓ

ＧＤＰ变动（％） －０．４７ ０．５３ ０．３９ 　０．２７ ０．７５

进口额变动（％） －０．９８ ３．３６ １．９８ ０．８７ ４．９６

出口额变动（％） －０．８２ ５．２５ ２．４１ １．６４ ７．４２

贸易条件（％） －０．５１ ０．９９ ０．１ －０．４７ １．０５

福利变动（亿美元） －１０６．５８ ３９０．２７ １９１．２６ ８５．５３ ５７０．１８

　　我们可以从表２的模拟结果中发现，在单一协定场景下，当日本未与中国缔结ＦＴＡ时，它会

面临非成员国的外部不经济，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均为负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日本宏观

经济受到的消极影响比美国严重得多，ＧＤＰ下降０．４７％，贸易条件恶化０．５１％，分别是美国的３倍

和１．７倍。当日本与中国签订ＦＴＡ，形成了９ＦＴＡｓ格局后，日本就会立刻享受ＦＴＡ带来的贸易

创造效应，其受益程度即使与中国相比也相当可观，其中福利收入增长达到３９０．２７亿美元，贸易条

件得到大幅度改善，由恶化０．５１％变为提高０．９９％。ＧＤＰ和进出口额也出现明显增长，分别达到

０．５３％、３．２６％和５．２５％。这些数据表明，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这对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和

贸易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ＴＰＰ叠加状态下，我们可以看到，ＴＰＰ所产生的经济利益显著抵消了日本因未能与中国达

成ＦＴＡ所产生的外部不经济损失，这使得８ＦＴＡｓ条件下的日本宏观经济指标除了贸易条件外均

呈现为正值。但值得注意的是ＴＰＰ和９ＦＴＡｓ对日本宏观经济的共同作用，在此情况下，日本的

ＧＤＰ增长了０．７５％，比仅仅在ＴＰＰ条件下提高了０．２２个百分点，福利收入更是达到了５７０．１８亿

美元，是仅在ＴＰＰ条件下的１．４６倍。如此显著的经济贸易增长足以引起急于振兴经济的日本政

府的注意。在中日两国关系开始回暖的大背景下，仅在考虑经济因素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就有可

能主动向中国抛出橄榄枝，期望尽早开启中日或者中日韩ＦＴＡ的谈判。

模拟结果显示，美国如果不退出ＴＰＰ，将会因此改善贸易条件，进出口总额也会有所增加，由

此带动国民生产总值提高０．３８％。鉴于美国庞大的经济体量，０．３８％的经济增长对美国来说已经

非常可观。与此同时，美国的福利水平也因ＴＰＰ创造的贸易机会而得到显著提升，增加６８１．１７亿

美元。如今，美国退出ＴＰＰ对其经济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是这对促成中国与日本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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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ＰＰ成员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无疑是有推动作用的，同时也有助于亚太自贸区的规则进一步向ＴＰＰ

规则靠拢。

表３　不同犉犜犃方案对美国宏观经济的冲击

ＦＴＡ方案

指　标　　　　　　　　

单一协定场景 ＴＰＰ叠加场景

８ＦＴＡｓ ９ＦＴＡｓ ＴＰＰ ８ＦＴＡｓ ９ＦＴＡｓ

ＧＤＰ变动（％） －０．１８ －０．２２ ０．３８ 　０．２ ０．１７

进口额变动（％） －０．６１ －１．０２ ２．２６ １．５１ １．１６

出口额变动（％） －０．１２ －０．２３ ２．６９ ２．４８ ２．３２

贸易条件（％） －０．３ －０．３９ ０．２１ －０．０８ －０．２

福利变动（亿美元） －３７４．２４ －４２１．７６ ６８１．１７ ３０５．４１ ２５８．８７

　　从另一方面看，当与中国订立ＦＴＡ的ＴＰＰ成员越多，且在前面假设的情况下形成区域自由

贸易协定，这对美国宏观经济的消极影响就越加明显。仅仅在８ＦＴＡｓ条件下，美国的经济、贸易

以及福利水平均出现负增长。而当ＴＰＰ的重要成员日本与中国缔结ＦＴＡ，形成９ＦＴＡｓ后，美国

的各项宏观经济指标会进一步恶化，尤其是福利水平，净损失将达到６８１．１７亿美元。

目前，ＴＰＰ１１个成员中已有８个与中国签订了ＦＴＡ协定。通过假设把这些成员整合在一个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８ＦＴＡｓ（除文莱外），并引入日本与中国建立ＦＴＡ（形成９ＦＴＡｓ）前后两种情形，

运用ＧＴＡＰ模型分别考察了８ＦＴＡｓ、９ＦＴＡｓ、ＴＰＰ在单独协定和叠加情形下对中、美、日三国宏观

经济的影响，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ＴＰＰ的生效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贸易环境的恶化，但中国与ＴＰＰ成员国之间如果

能在已经订立的双边ＦＴＡ基础上扩大成果，形成涵盖ＴＰＰ成员的双边贸易协定网络，这可以部

分抵消中国不加入ＴＰＰ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通过对比日本加入前后的经济影响差异，我们可以发

现，加入中国为核心的ＦＴＡ网络的ＴＰＰ成员越多，经济体量越大，这对抵消ＴＰＰ给中国带来消极

经济影响的效果越显著。这也验证了我国当前积极推动ＦＴＡ战略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中国接下

来的重点工作是与日本展开谈判，争取中日韩ＦＴＡ早日成为现实。另外，鉴于中国对ＴＰＰ消极

影响的抵御能力与中国和ＴＰＰ成员达成的ＦＴＡ个数成正相关，中加、中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

判也应该成为今后的工作重点。目前，中加ＦＴＡ的可行性研究已经开始。加拿大和墨西哥既是

ＮＡＦＴＡ成员，也是ＴＰＰ的成员。一旦中加两国达成ＦＴＡ协定，进而推动中国与墨西哥签订

ＦＴＡ，这一方面会将ＴＰＰ对我国宏观经济的消极影响降到最小；另一方面，中国制定ＦＴＡ的水平

也将再上一个台阶。

第二，如果作为ＴＰＰ重要成员的日本与中国成功缔结ＦＴＡ，并有可能加入以中国为核心的区

域ＦＴＡ，其宏观经济将获得显著增长。中国和日本在ＦＴＡ的建立上有各自的诉求，中国可以通过

与日本建立ＦＴＡ来抵消ＴＰＰ带来的消极影响，日本则可以通过加入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ＦＴＡ，

在ＴＰＰ基础上进一步刺激本国经济发展。虽然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进展并不顺利，但中国政府应

该充分利用这种双赢和多赢的局面，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争取早日打开局面。

第三，由模拟结果可知，当ＴＰＰ成员与中国达成ＦＴＡ时，会对美国宏观经济带来消极影响，

尤其是像日本这样经济体量巨大的ＴＰＰ成员与中国达成ＦＴＡ，给美国带来的消极影响会更大。

美国会试图向日本、加拿大等ＴＰＰ成员施压，阻止其与中国达成ＦＴＡ。然而，特朗普上台后选择

退出ＴＰＰ，美国已经无心、也无力再利用ＴＰＰ这个平台制衡中国，进而主导亚太地区经贸规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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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话语权。中国引导亚太地区各国重构国际经济与贸易规则可谓正逢其时。

五、结语：中国引领ＦＴＡＡＰ构建的应有之义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十八大又提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十

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

贸易区网络”。这些纲领性文件的思路一次比一次清晰，目标一个比一个明确，那就是要构建以中

国为主导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

大国应该担当的国际责任。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出现目前这种颓势，既有经济规律自身的原因，

也有国际经济秩序深层次的问题。多边贸易体制因 ＷＴＯ规则多年来的一成不变而显得停滞不

前，区域性经济合作因缺乏有影响力的大国参与而乏善可陈。整个世界经济由于缺乏贸易动力进

入了滞胀期。在美国新一届政府选择退出ＴＰＰ协定、ＷＴＯ主导下的多边贸易体制濒临被边缘化

之际，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制定新的贸易与投资规则来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推动世界经

济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构建亚太自贸区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举措和有效途径。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ｔｔｈｅＡＰＥＣ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ｕｍｍｉｔｉｎ２０１４ｔｏｓｔａｒｔ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ｉａｎ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ｒｅａ．Ｔｈ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ａｉｓｗｉｌｌｉｎｇｔｏｔａｋｅ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ｄｏｉｔ．Ｗｈｉｌｅ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ｇａｍｅｐｌａｙｉｎｇ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ｂｉｇ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ｎｅ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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